《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序号
	意见
	采纳情况

	1
	将失信行为、违规行为纳入信用系统，能更好地对企业形成威慑，有助于企业合法合规使用专项资金，建议不要取消。
	不采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有关精神进行了修改。修改后将进一步提高社会信用化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2
	删除了纳入信用系统的措施后，还是应该保留一定的惩戒、警示措施，建议考虑保留对失信行为、违法违规行为，一定年限内不受理其业务申请的表述。
	采纳。已在实施细则中明确对存在失信行为、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3年内不受理其本实施细则中规定专项资金资助申请。

	3
	[bookmark: _GoBack]信用系统应该有统一的部门管理，不能任何部门都可以随意纳入，支持取消。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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